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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形式逻辑的理论成就

及其对法律论证的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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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形式逻辑３０多年的发展紧贴论证实际，发展了不同于形式演绎逻辑的新逻辑工具。它所建立的论证分

析、评估、批评和构建理论，大有成为普遍适用各领域的一般逻辑的势头。从图尔敏“法学模型”发源的非形式逻辑的理

论可以应用于法律论证，形成一种面貌全新的法律应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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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形式逻辑主要研究自然语言论证的结构、类型、评估标准、批评和建构方法。和形式演绎逻辑相比，

它有一系列不同的特性：研究对象不是逻辑蕴涵而是论证；论证的概念主要不是语形和语义的，而是语用

的；放弃论证类型的一元论而主张多元论；注重论证的型式（ｓｃｈｅｍｅ）和宏观结构；评估论证从单价论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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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多价论；包容了不能确定真但可合理接受的前提；论证的范例从几何学模型转换为法学模型；逻辑系统

的概念和规则从刚性转变为柔性；与辩证法和修辞学的关系从对立改善为相互补充。这使得非形式逻辑

更适合成为应用于各领域的普适逻辑。非形式逻辑理论和方法的一个最显著应用领域是法律论证理论，

尤其是论证型式方法将会成为与法律论题学一脉相承的最有力的法律论证逻辑的发展路向。

一　论证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一）论证／论辩（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新理解
传统上，把论证定义为某些命题支持某个命题的序列。非形式逻辑从一开始就批评这个定义太抽

象、太人为。说它“抽象”，是因提到命题但没有清晰地指示生成这个结构的目的是什么；“人为”是指传

统逻辑教科书中的论证实例不是我们参与其中的现实生活争论中的论证，而是为教书而编造的。从一

开始，非形式逻辑就强调研究在自然语言中发现的真实论证。“真实论证”或“自然论证”是指在没有关

于某种理想论证的“本质”或“结构”的自觉意识的情况下所使用的那种论证。非形式逻辑把论证看成

是处于语境中的、有目的的，因此寻求一种更为健全的论证概念。继美国论辩学者（如布罗克瑞德、艾

宁格等）对论证概念的新探索之后，非形式逻辑学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丰富的论证概念。例如，沃尔顿

的论证定义突出通过言语交换解决意见冲突［１］；约翰逊的定义强调范例论证由推论核与辩证层组

成［２］１６８；希契柯克吸收品托的观点，提出单一论证的递归定义［３］１０１－１２９。非形式逻辑学家不仅把论证看

成是论辩过程的产品，也把它看成论辩过程本身，他们越来越对论证的对话的或辩证的方面感兴趣。一

些人还开始考虑视觉论证［４］１３７－１５１。吉尔伯特提出“聚合论证”（ｃｏａｌｅｓｃｅｎｔａｒｇｕｍｅｎｔ）的概念。作为一种
聚合，论证是任何以公开宣布的分歧为中心的信息交换，有四种模式：“逻辑—批判的”模式是语言化或

可语言化的前提—结论结构；情感论证依靠情感的使用和表达，不用语言交流；出于本能的（ｖｉｓｃｅｒａｌ）论
证依靠身体活动，如触摸或肢体语言；直觉的论证依靠直觉或想象［５］８３－８６，１０４。

（二）论证的要素和结构分析

传统逻辑一般将论证要素理解为前提（包括省略前提）和结论。数理逻辑学家把结构理解为逻辑

形式。虽然非形式逻辑学家也使用前提和结论这样的术语，但有一些变化：前提并不被看作（真假二值

的）命题，而是断言或主张等等；论证常常是不完整的，需要补充省略的因素，因而解释起重要作用。一

种更为激进的改变是图尔敏的６因素论证，其中要根据其功能的不同区分两类前提：事实材料和担保
（ｗａｒｒａｎｔ）。

非形式逻辑学家偏重论证的宏观结构，即构成论证的各种陈述（也许还要加上模态词和反证等因

素）如何能组装在一起完成对结论的证明。相比起来，形式逻辑侧重推理的微观结构，即一个特定的论

证是否例示某一推论规则或模式。非形式逻辑发现４种结构类型：线性、组合、收敛和发散论证。已出
版５本研究论证结构的专著：弗里曼《辩证法和论证的宏观结构———论证结构理论》（１９９１）、亨克曼斯
《分析复杂论辩：批判性讨论中多重的和并列的复合论证之重建》（１９９２）、沃尔顿《论证结构———一种语
用理论》（１９９６）、沃罗比基《论证理论》（２００６）和弗里曼《论证结构：表征和理论》（２０１１）。其中亨克曼
斯曾用挑战者可能对一个论证提出的问题与论证者反应的关联性来解释不同类型论证结构的形成；之

后弗里曼进一步将论证结构类型与论证评估的相干性—充分性—可接受性（ＲＳＡ）标准联系起来，不同
论证结构依赖论证者回答挑战者提出的哪类问题。挑战者还可能关注各种推翻原论证的条件，因而会

问为什么论证者会如此肯定，所以在结构中，指示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强度的模态词（如可能、很可能）也

必不可少。

直观展示论证结构的方法———论证图解，一直是非形式逻辑有效的教学手段和研究主题。论证图

解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怀特莱的《逻辑要义》（１８３２）。在证据分析领域，威格莫尔《司法证明原理》
（１９１３）使用清单、符号和编号设计了一个复杂符号系统，作为展示不同类型证据及其关系的直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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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被认为是非形式逻辑论证图解技术的使用和发展的一个主要起源。比尔兹利《实用逻辑》

（１９５０）和《逻辑思维：读者和作者的思维原则》（１９６６）奠定了当今标准图解技术的基础。图尔敏６因素
模型也是重要的论证图解技术，弗里曼则将标准图解方法和图尔敏模型结合起来，并作了拓展。托马斯

《自然语言的实际推理》（１９７３）进一步精炼了比尔兹利的方法。斯克里文《推理》（１９７６）添加了否定支
持的符号，把对论证的“审慎平衡”也反映在图解中，同时使用字母表示填补上的“未陈述假设”。约翰

逊和布莱尔《合乎逻辑地自辩》（１９７７）对分析长篇论证采用了斯克里文方法，并做了一些细节上的改
进。语用—辩证的论辩理论也使用了和标准图解类似的论证结构分析方法。近年来，一些人工智能学

者和非形式逻辑学者合作将论证标准图解和计算机辅助方法结合起来，创立了计算机辅助论证图解方

法，更广泛地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从新世纪出现的论证分析软件工具———南洋杉（Ａｒａｕｃａｒｉａ）
开始，论证型式成为论证结构表征中的重要因素。现在的论证图解已发展成为描绘论证结构，刻画对立

论证的复杂交错关系，并越来越具备评估功能的有用方法。

二　论证的评估、批判与构建
（一）相干性—充分性—可接受性（ＲＳＡ）评估标准
形式逻辑评估论证的标准就是形式有效性。但从真实论证的评价来看，这个标准既非好论证的充

分条件（循环论证、有矛盾前提的论证都是有效的，但绝非好论证），亦非必要条件（大量可废止的论证

型式都是形式无效的，但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是好论证）。因此，非形式逻辑另觅其他标准。

非形式逻辑首先以谬误分析方法开创论证评估新路向。论证评估主要是发现谬误，好论证是避免

谬误的论证。实际上，任何谬误评估方法都预设好论证的标准。在分析谬误的过程中，卡亨曾提出了好

论证的３个标准：从已验证的（得到担保的、可相信的）前提开始；包括所有可靠的相关信息；它是有效
的（演绎有效和归纳有效）或正确的，即接受其前提是正当合理的，证明其结论的可接受性是正当合理

的。沿着卡亨的道路，约翰逊和布莱尔更加突出了谬误评估路向中的好论证的标准。谬误是违反好论

证必需满足的标准之一，且以某种显著的频率发生的论证模式。决定好论证的标准是 ＲＳＡ标准。在
ＲＳＡ标准中，相干性首先是证明的相干性，但具体说来肯定要比命题相干性有更多的要求；当将论证置
于一个更广阔的论辩实践或辩证语境中时，需要考虑一种辩证相干性（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作为对话
之一部分的某论证或言语行为在其作用的范围内对这一特殊对话类型有所贡献。它取决于６个条件：
对话类型、对话阶段、对话目标、论证型式、论辩先前的序列和言语活动［６］２６８－２６９；从主体为中心的角度来

理解，相干性是信息（Ｉ）、主体（Ｘ）和主体的一个议程（Ａ）之间的关系：就Ａ而言，Ｉ对Ｘ是相干的，当且
仅当，在处理Ｉ时，Ｘ将以如此一种方式受到影响：接近或推进（延迟）Ａ［７］１８２；而考虑到论证对听众的说
服力时，听众相干性（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也很重要：一个论证所陈述或假定的信息内容和信念框架与论
证的目标听众可能拥有的承诺之间的关系［８］１０１。充分性标准涉及论者的辩证义务、特定语境的证明标

准以及主体对结论的置信度等因素。可接受性对于修辞学来说即是听众接受，但作为规范性学科的非

形式逻辑要求更严格的标准：值得接受或合理的接受。弗里曼对可接受性的系统研究表明，可接受性是

在某个时间点上、一个人（挑战者）、一个陈述之间的三元关系。如果一个陈述在某一时间点对于某一

挑战者而言是一个有正当理由或得到担保的假设，那么该陈述对于挑战者就是理性地可接受的。有正

当理由的假设的获得与信念生成机制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在追溯陈述之来源的可靠性。４个因素决
定某一陈述获得有正当理由的假设的地位，再加上语用条件，就可以得出前提可接受性的条件：生成信

念的机制必须正常地起作用；此机制必须在它们所适合的认知环境中运作；按照达至真的设计计划或设

计计划的某些方面运作；以这种方式运作会达到真或似真性的客观概率必定是高的；获得有关前提真之

更多证据的期望代价远高于接受即使是假的前提的期望代价［９］４４－６４。沃罗比基则提出４个标准：真条
件Ｔ、相干条件Ｒ、证据充分条件Ｇ和无冗余信息条件或紧致性条件 Ｃ［１０］４９，５１－５３。非形式逻辑强调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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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可接受替代真，“软化了”前提和结论的演绎关系，允许更弱的推论连接。

另一种颇具特色的论证评估方法是图尔敏方法。根据６因素的论证结构，评估的标准是：论证打算
提出的问题的类别必须是清楚的（是美学的而非科学的，法律的而非精神病学的），其背后的目的为何；

论证所基于的根据必须与论证中做出的主张相关；论据充分支持主张；担保适用讨论中的案例；担保必

须基于坚固的支援；以怎样的模态或强度得出结论必须搞清；可能的反证或例外必须被很好地

理解［１１］１０６－１０８，２３８。

（二）论证型式方法

在辨识论证型式结构的基础上，从可能的例外环境或反证因素入手，运用匹配的批判性问题进行评

估。论证型式方法日益与谬误分析方法相融合，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因为谬误可以理解为不恰当的论

证型式，或恰当论证型式的误用。非形式逻辑的论证型式研究也是逻辑实践转向的一个体现。这种转

向的核心之一是，逻辑开始严肃考虑人们在现实生活语境中的推理所具有的应变性。一方面，若干具有

普遍适用性的论证型式在各个领域被发现，另一方面，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在研究本领域独特的论证型

式。目前，该方向活跃的学者有加拿大的沃尔顿、布莱尔、希契柯克（一般理论），美国的阿伯丁（数学的

论证型式），荷兰的范爱默伦、加森和沃格曼斯（语用—辩证法的论证型式理论）、普拉肯和维尔希基（人

工智能与论证型式），英国的卡扎夫和里德（人工智能与论证型式语料库）、卡明斯（流行病学研究中的

论证型式），瑞士的里戈梯和罗西（ｔｏｐｏｉ的现代理论，金融论辩的论证型式），比利时的帕劳和利文（法
律论证型式语料库）、西班牙的托尔钦斯基（器官移植决策中的论证型式）等。

（三）论证批判

一些非形式逻辑学家区分论证评估与论证批判。批判和评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评估是用标准来

评价一个产品（物化的和思想的）的过程。对评估者来说，这种评价的目的是确定该产品的价值。评估

者可能为自己评估，这种评估的结果不一定与他人分享。因此，评估可以是独语的，即它的基本功能是

为主体所做的评估发展一个合理的解释。批判是以帮助改善这种产品为出发点，对产品进行清晰和合

理的评估，并与产品的创建者交流。批判超越了评估，它必须说明该产品的优点，也说明其弱点。因此，

可以说，批判是辩证的（古希腊意义上的），而非独语的。例如，裁判和教练对花样滑冰运动员表演的评

价：裁判是在评估，教练则是在批判。评估可以没有批判，但没有评估的批判几乎是不可能的。论证批

判对提出论证的人而言，实质上是一个使其论证得以改善的手段。从范围上来讲，批判的分析范围要比

论证评估大得多。评估只涉及论证和论证域，批判则涉及提议者、立场、问题、论证、听众和论证域等因

素［１２］。批判有３个显著的特性：对原论证的准确理解；对原论证力量和弱点的准确认识；提出可行的改
善论证的途径。批判除了在其论证部分要遵循论证的原则而外，还应遵守４条特殊原则：可攻击性原
则、对等原则、逻辑中立性原则和区别原则［２］２２３－２４４。批判涉及到４因素：焦点———批判的具体对象；规
范———可能是论证的规范，也可能是批判性讨论的规则；力量———可以用所使用的言语行为的语用力量

来刻画一个批判性反应：批判性反应可以是指令类，如忠告、请求或挑战；也可以是断言类，如谴责，当然

也包括论证；层次———批判性反应可能旨在引起论证者的响应，对论证者的论证构建做出直接贡献，因

而属于基础层次。批判性反应也可能属于关于基础层次对话的对话，旨在影响以后的对话进程，只是以

间接方式为论证者的论证构建做出贡献，比如提出明确的策略忠告［１３］。

（四）论证构建

这个主题在传统逻辑教科书中极为罕见。甚至早期与非形式逻辑相联系的“新潮”教科书也没有

注意这一任务。即使是约翰逊和布莱尔《合乎逻辑地自辩》，也是在第二版（１９８３）加上了论证构建一
章［１４］。受修辞学和言语交际领域论证构建（传统修辞学中的“发明”或发现）工作的影响，非形式逻辑

不仅关注论证型式层次上的论证构建以及基于图尔敏模型的论证构建，也强调语篇层次上的论证构建，

认为论证构建过程的重要一环是要主动考虑可能的反对和不同的立场———论证者的辩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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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对构建新型法律论证逻辑的意义
非形式逻辑对论证概念的全面理解，有助于将法律论证的概念从传统逻辑的窠臼中解放出来。法

律论证不只是有真假二值的命题集合体，而是涉及目标、语境、听众、对话、意见分歧和言语行为诸因素

的复合体，具有突出的交际或说服功能。对论证结构的理解，也要从简单的前提—结论模式，结合法律

论证的步骤或程序，分析为图尔敏６因素模式。这个模式的真切性和合理性在于论证要素和程序步骤
的统一，即论证的各个因素随着法律论证活动的接续步骤逐渐显现出来并经受质疑或挑战；还在于该模

式从一般逻辑层次上区分了起不同作用的前提———事实和担保，而这一完全不同的功用在传统逻辑里

仅仅区别为大、小前提（不是功能区别，而是前提中的成分和结论中的成分的联系，比如三段论的大前

提是包括结论谓项的那个前提）。另外，该模式中表达的反证或抗辩，更加突出了法律论证的辩证性

（对抗、意见分歧），这个因素在传统逻辑和数学逻辑论证形式中根本就没有描写。非形式逻辑学家提

出论证的“辩证层”，实际上与图尔敏的反证一脉相承。法律论证逻辑眼中的论证形式，不是纯粹的语

形形式、真值形式，而是如图尔敏所说程序意义上的形式，这也是对话理论研究区别出来的形式，即受规

则管辖、调节的对话程序。

非形式逻辑分析论证结构的概念与技术比形式演绎逻辑有更强大的力量。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
一是，４种论证结构类型产生于对付不同的可能质疑或反对；二是对论证的省略成分的分析区分了增强
论证或使论证有效化“所需的假设”与论证者在论证中实际使用的假设即“所用的假设”，并分别论及了

补充演绎论证和其他论证类型之省略前提的不同方法；三是非形式逻辑发展的论证图解技术日益成熟，

可以描绘论证中的各种复杂成分（比如省略因素、反证、命题的模态、批判性问题等），与证据学中的威

格摩尔图解结合，可以形成更加有力和简便的分析论证结构的直观技术。而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这种

图解技术能实现半自动化和更好的视觉化。这样的分析技术可以成为法律工作者分析法律论证和构建

法律论证的利器。

从论证的评估来看，以演绎有效为核心的形式演绎逻辑与法律论证逻辑并不对路，因为法律证明的

最高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相反，非形式逻辑对形式演绎逻辑的不满正是从形式有效性这个标准发难

的。证明标准和论证类型或论证的支持关系相对应。当人们用到“推出”或“证明了”（往往用箭头→表
示）这样的概念时，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它们的每一次出现并不都是意指“必然得出”！它在不同的

条件或语境中代表不同的推论关系：必然推出、排除合理怀疑地推出、较大可能的推出，等等。这些不同

的推论关系或证明力与论证类型有某种对应关系。在非形式逻辑看来，演绎和归纳的推理二分并不是

论证的穷尽划分。非形式逻辑所关注的第三类推理有多种形式，不过，我们认为，近来受到特别关注的

一类———传导论证（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看来与法律论证更为贴近。在传导论证中，推论关系既非演
绎，亦非归纳，而是通过对正反意见的衡量得出结论。它的一般型式是［１５］１２８：

反面理由：ＣＣ１，ＣＣ２，ＣＣ３……ＣＣｎ
正面理由：ＰＲ１，ＰＲ２，ＰＲ３……ＰＲｎ
权衡前提：正面理由压过反面理由（总的来说，证明理由比反面理由更重要）

结论：主张Ｘ在理性上是行得通的或有道理的
这样的论证更切近法官的法律裁决论证。可见，“推出”有必然推出、排除合理怀疑的推出或极高

概率的推出、（相比）较大可能的推出或者平衡各种意见的推出，具体的法律论证是在何种意义或何种

推论关系类型上证明主张，那是有天壤之别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知识只要求我们拥有的足够好的理

由是，排除合理怀疑地提出命题。而当一个命题提供对某事的最佳解释时，它就排除了合理怀疑。最佳

解释满足４个妥适性标准：可检验性（是否它能被检验）、丰富性（是否它成功地预见新现象）、广泛性
（它所解释的多种现象的数量）、简单性（它所做出的假定的数量）和保守性（它与已确立信念相符合的

程度）。合理怀疑一个命题可以表现为一系列形式———如果一个命题与我们有好理由相信的其他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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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冲突，我们就有好理由怀疑它；如果它与我们的背景知识相冲突（我们有良好支持的庞大信念系统，

其中许多我们会当常识对待），我们也就有理由怀疑它；它与背景信息的冲突越多，就越有理由怀疑它；

如果它与专家意见相冲突，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它……等等。反之，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感知、内省、记

忆或理智告诉我们的，我们就有正当理由相信它［１６］９０，２１２。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学者和非形式逻辑

学家都研究了对知觉、记忆等知识来源产生合理怀疑的异常条件，这些条件与论证型式的相关批判性问

题相联系。

目前，非形式逻辑理论与方法对法律论证的应用以论证型式方法为突出代表。法学家、非形式逻辑

学家和人工智能学家都十分看重论证型式理论及其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前景。论证型式理论比传统的法

律论题学更为完整，因为它融进了逻辑学的规范，研究各种论题或论证型式如何生成证明力，特别是何

种条件能保障这种证明力。非形式逻辑的论证型式要求人们考虑：具体的法律论证或推理具有怎样的

结构；如何区别这种结构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是合情理的论证还是谬误。目前，法律论证型式的研究已

从法律解释和使用扩展到法律证据的证明。一方面，事实证明中所使用的论证型式得到关注与分析，另

一方面，法律事实的叙事本身的型式也得到研究，而且这二者有内在的联系［１７］。我们可以期望一种以

非形式逻辑的论证型式理论为核心的、将法律证据证明、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融为一体的法律论证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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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ＥｒｉｋＣ，ＫｒａｂｂｅＷ，ＪａｎＡＬ．ＴｈｅＷａｙｓ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Ｊ］．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１９９－２２７．

［１４］ＲａｌｐｈＨＪ．ＯｎｔｈｅＡｌｌｅｇｅｄ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ｏｇｉｃ［Ｊ］．Ｃｏｇｅｎｃｙ，２００９（１）：５９－８７．

［１５］ＲａｌｐｈＨ．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ｏｇｉｃ＆Ｉｔ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Ｃ］／／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ＪａｌｅｓＲｉｂｅｉｒｏ（ｅｄ．）．Ｉｎｓｉｄ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ｕｐｏｎＴｙｎ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２．

［１６］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ＳＪ，ＬｅｗｉｓＶ．Ｈｏｗｔｏ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ＷｅｉｒｄＴｈｉｎｇ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ｅｗＡｇｅ［Ｍ］．６ｔｈ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２０１１．

［１７］ＦｌｏｒｉｓＢ，ＢａｒｔＶ．ＳｏｌｖｉｎｇａＭｕｒｄｅｒＣａｓｅｂｙＡｓｋ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ｏｒｙＳｃｈｅｍｅｓ［Ｊ］．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３）：３２５－３５３．

（责任校对　王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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